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大學部學生預先修讀碩士班課程甄選作業要點 
102年8月12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年9月17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102年10月2日核定 

 

一、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勵本校學士班學生就讀本系碩士班，並期達到連續學

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依據本校大學部學生預先修讀碩士班課程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資格：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畢應修畢業學分達二分之ㄧ以上，得於第六學期起提出申請。 

三、 申請日期：每學年第一學期十月十五日前；第二學期四月十五日前向本系提出申請。  

四、 申請方式：檢具下列資料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一份。 

（二）自傳一份，含自我介紹及申請動機。 

（三）研究計畫一份。 

（四）本校二位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長推薦信各一份。 

（五）歷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六）其他有利審查之專業表現或能力證明影本一份。 

五、 錄取名額：錄取至多十名，得不足額錄取或從缺。 

六、 審查方式：  

本系收到申請文件後，由系主任聘請本系專任教師五至七人組成甄選委員會，審查申請文件，

並決定通過名單。 

七、 申請通過者，即兼具修讀大學部課程及預修碩士班課程之資格（以下簡稱預研生）。 

八、 預研生應於第八學期前取得學士學位，並參加本系碩士班之甄試或考試，通過甄試或考試後始

正式取得就讀本系碩士班資格。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一 申請表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學生預先修讀碩士班課程甄選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現就讀院系別        學院《□進修學士班》          學系   年級    班 

申請修讀 

系(所)別 
                               學系（所） 

聯絡方式 

家中電話： 

手機： 

E-mail： 

學        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        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業成績平均       

說明：上列資料由申請同學詳實填具並檢附歷年成績單(轉學生附入學前原校及現修歷年成績單)一份，

送擬申請系所，以備審查。 

現就讀系意見 

導  師 系  主  任  簽  章 

  

申請修讀系 

審查結果 

（請打勾） 

□同意該生為本系碩士班預研生 

□不同意（請述明原因）： 

系主任簽章 

 

附註：申請相關辦法請見「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學生預先修讀碩士班課程甄選作業要點」辦理。 



附件二 推薦信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  預研生 推薦評估表 

第一部份 

（申請者親填） 

說明： ◎ 申請者必須親填第一部份，並請推薦人填寫第二部份。推薦人所填寫之推薦評估表須由推

薦人親自裝入信封並簽封，再交由申請者，於報名時繳交。 

◎ 推薦評估表為保密不對外公開，申請者無閱看推薦函之權利。 

 

一、 姓名：  

二、 目前就讀科系： 學校：                                    

       學院《□進修學士班》          學系 

   年級    班 

三、 通訊地址： □□□□□ 

                                                     

                                                     

四、 連絡電話： 通訊電話：（   ） 

手機： 

五、 未來希望研讀的方

向： 

 

 

 

 

六、 請申請者自我陳述

自己的優缺點： 

 

 

 

 

 簽名： 日期： 

 

 

請注意：申請者請將本表自填之第一部份與第二部份交給推薦人，由推薦人填寫第二部份，並由推薦

人（非申請者）將本表裝填於信封內並簽封。



第二部份 

（推薦人親填） 

說明：推薦評估表將為本所書面審查之重要參考資料，請逐項詳實填寫。申請者應提供相關資料影本

(如成績單及名次證明等)，所得過之獎勵，及所參與過的工作等資訊給推薦人。填寫此表第

二部份之推薦人必須對申請者之學業成績與研究能力有相當之瞭解。 

 

一、推薦人：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通訊地址： 

電話或傳真： 

二、您與申請人之關係：□ 任課教師（科目：                                  ） 

□ 工作主管（單位：                                  ） 

□ 其他 

三、選擇您認為（以ˇ做計號） 

申請人在學期間之

狀況評估  

極優良 前5%  

(優良) 

前10%  

(尚可) 

前25% 

(有待加強) 

前50% 

(不甚理想) 

無法判定 

一般學業成績        

專業知識與技能        

研究成績        

獨立研究能力        

原創能力        

寫作能力        

設計及創作能力        

口頭表達能力        

恆心與毅力        

品性與合群性       

四、其他評語： 

五、推薦申請人攻讀研究所之程度（以ˇ做記號）  

 極力推薦   推薦   勉予推薦   不推薦 

推薦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請注意：申請者請將本表自填之第一部份與第二部份交給推薦人，由推薦人填寫第二部份，並由推薦

人（非申請者）將本表裝填於信封內並簽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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